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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上交通管制区域通航安全

管理办法 

（2003年 5月 16日交通部令 2003年第 3号发布  根据 2016

年 9月 2日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上交通

管制区域通航安全管理办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  第一条 为保障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通航安全，防治船舶污染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长江三峡水利

枢纽安全保卫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上交通管制区域从事航行、

停泊、作业以及与该区域水上交通安全有关的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三峡海事管理机构(以下简称三峡海事

管理机构)统一负责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上交通管制区域的水上

交通安全监督管理。 

 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水上交通管制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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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以下简称交通管制区域)是指长江乐天溪至曲溪(长江上游航道

里程 37.0公里至 57.5公里)水域。 

  交通管制区域内划分交通管制区、通航区和禁航区。 

  (一) 禁航区分上游禁航区和下游禁航区。 

  (二) 交通管制区分上游交通管制区和下游交通管制区。 

 

第二章 船舶航行、停泊与作业 

 

  第五条 除公务执法船舶以及持有三峡枢纽运行管理单位

签发的作业任务书和三峡通航管理机构签发的施工作业许可证

的船舶外，任何船舶和人员不得进入禁航区。 

  需进入禁航区的持有作业任务书和施工作业许可证的船舶

应当提前 7天将施工船名、作业计划、安全措施、作业时间等情

况书面报三峡海事管理机构。 

  需进入禁航区的抢险及清污船舶和公务船舶应当及时将船

名、进入禁航区的目的、安全措施、进入和离开禁航区时间等情

况报海事管理机构。 

  第六条 船舶进入交通管制区时应当向三峡海事管理机构

报告船名、船舶种类、船舶尺度、载货性质、进入交通管制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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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和目的等情况。船舶进入交通管制区后应当听从三峡海事管

理机构的指挥。 

  第七条 船舶在交通管制区内应当采用安全航速航行，并由

船长、轮机长指挥或者值班。 

  第八条 禁止船舶在交通管制区域内试航、测速、校正罗经

差等行为。 

  第九条 禁止处于不适航状态的船舶进入交通管制区。 

  禁止超过船闸闸室有效尺度的船舶过坝。 

  吃水受限制的船舶或者操纵能力受限制的船舶应当提前 72

小时通知海事管理机构，在充分论证、采取了足够有效的安全措

施后，经三峡海事管理机构同意，方可安排进入交通管制区。 

  第十条 船舶进出船闸和升船机及其引航道应当符合下列

要求： 

  (一) 进入船闸前应当检查船况，避免突发性故障影响船闸运

行； 

  (二) 应当各自靠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； 

  (三) 禁止船舶在引航道内追越和并列行驶； 

  (四) 船舶在引航道内对驶相遇时，上行船舶应当主动避让下

行船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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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 船舶进出闸室的航速不得超过 1.0米/秒；船舶进升船机

承船厢航速不得超过 0.7 米/秒，出升船机承船厢航速不得超过

0.5米/秒； 

  (六) 严禁将浮式系缆桩等闸内专用设施用于船舶牵引、制动

等其他用途； 

  (七) 禁止过闸船舶的船员、乘客翻越上岸。 

  第十一条 交通管制区内的渡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

  (一) 按县级人民政府核定的路线渡运； 

  (二) 在渡口附近穿越交通管制区，并避免与顺航道航行的船

舶流向成相反方向航行； 

  (三) 注意避让交通管制区内直航的船舶，不得抢航或者强行

横越。 

  第十二条 禁止船舶在锚地以外的水域锚泊或者抵坡停泊。 

  锚泊驳船的所有人、经营人应当按规定落实护航拖轮，并定

期检查驳船的锚泊情况。 

  第十三条 船舶并靠码头的总宽度不得超过 50米。 

  船舶靠泊时不得超过码头设计负荷能力。 

  第十四条 禁止在航行、锚泊的船舶间相互过客、转载。 

  第十五条 未经许可，在禁航区内，禁止构筑、设置除三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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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枢纽及其附属设施以外的任何水上水下设施。 

  第十六条 在交通管制区内，涉及水上交通安全的水上水下

施工作业应当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水

上水下施工作业通航安全管理规定》实施。 

  第十七条 救助遇险船舶或者紧急清除水面污染、水下污染

源作业，应当及时向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报告，并采取相应的安全

措施，保障船舶通航安全。 

  第十八条 因枢纽运行需要禁航时，枢纽运行单位应当提前

48小时通知三峡海事管理机构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提前 36小

时发布航行通告或者航行警告。禁航时间超过 4 小时少于 16 小

时的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报长江海事管理机构备案，禁航时间

超过 16小时的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报交通运输部备案。 

  第十九条 在交通管制区内发生下列情况需要禁航的，由三

峡海事管理机构、长江海事管理机构、交通运输部按权限审核作

出决定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发布航行通告或者航行警告： 

  (一) 因施工作业需禁航不超过 4小时的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

构审核决定；4小时以上至 16小时的，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报长

江海事管理机构审核决定；16小时以上的，报交通运输部审核决

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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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 突发事故或者其他危及通航安全需临时禁航时，三峡海

事管理机构应当立即组织实施禁航，并报长江海事管理机构备案，

超过 16小时的，报交通运输部备案。 

 

第三章 危险货物监督和水域防污染管理 

 

  第二十条 交通管制区内不得设置危险品码头、危险品锚地。 

  第二十一条 船舶在交通管制区内从事燃料供应，应当符合

国家的有关规定，并报三峡海事管理机构核准。 

  船舶供受油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船舶供受油规定和操

作规程。 

  第二十二条 载运危险货物的过坝船舶应当符合船舶载运

危险货物的有关规定，并持有相应的有效证书和证明文件及单证。 

  第二十三条 禁止装运民用爆炸品的船舶过坝；装运其他一

级危险货物的船舶过坝，应当按有关规定向三峡海事管理机构申

报，经查验后，专闸通过。 

 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交通管制区内建设造(修)船厂、拆船厂。 

  第二十五条 船舶和有关单位不得违反规定向水体投弃垃

圾、排放污染物和有害物质，或者从事任何可能造成水域污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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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作业。 

  第二十六条 交通管制区内的船舶应当配备足够的船舶油

污水、垃圾及其他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。 

  第二十七条 船闸运行部门、港口经营人应当编制防污应急

预案，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。 

 

第四章 安全保障 

 

  第二十八条 三峡水利枢纽转换运行水位(坝前水位蓄至正

常高水位或者降至各限制水位)、泄洪冲砂时，枢纽主管单位必须

提前 48小时向三峡海事管理机构通报。 

  三峡水利枢纽运行时，如遇特殊情况引起水位骤变，应当立

即通知三峡海事管理机构。 

  第二十九条 禁航区、交通管制区、锚地、横驶区应当按规

范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。 

  第三十条 防淤隔流堤上应当在不同水位期按规范设置助

航标志。 

 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交通管制区域内进行养殖、种植植物、

水生物以及捕捞、炸鱼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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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禁航区和引航道内禁止游泳。 

  第三十二条 船舶在交通管制区域进行水上无线电通信应

当遵守有关规定，并按规定的频率进行通信联络。 

  第三十三条 船闸闸室上、下两端均应当设红、黄、绿号灯

各一盏。船舶应当按下列信号进出船闸： 

  (一) 红光灯表示停止进(出)闸； 

  (二) 黄光灯表示准备进(出)闸； 

  (三) 绿光灯表示允许进(出)闸。 

  升船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显示信号。 

  第三十四条 通过船闸的船舶，在进入交通管制区前应当显

示过闸信号，进闸后解除信号。船舶通过船闸白天显示“T”字

信号旗一面，夜间显示自闪光灯一盏。 

 

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 

 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船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三峡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可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： 

  (一) 船舶未按规定相互过客、转载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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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 船舶抵坡装卸货物或者上下旅客的； 

  (三) 船舶将浮式系缆桩等闸内专用设施用于船舶牵引、制动

等其他用途的。 

  第三十六条 船舶未经核准擅自从事船舶燃料供应过驳的，

由三峡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  第三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

玩忽职守，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

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 

 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 

  (一) “引航道 ”是指引导船舶通过枢纽通航建筑物的航行

通道； 

  (二) “隔流堤”是把航道与长江主流隔开、防止枢纽泄洪时

水流流速及波浪对船舶航行的影响并减少航道泥沙淤积，形成独

立的人工静水航道的水工建筑物； 

  (三)“上游禁航区”是指上游禁航线至大坝之间的水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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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“下游禁航区”是指下游禁航线至大坝之间的水域； 

  (五)“上游交通管制区”是指在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57.5公里

(曲溪)处作与水流方向的垂直线至上游禁航线之间的水域； 

  (六)“下游交通管制区”是指在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37.0公里

(乐天溪)处作与水流方向的垂直线至下游禁航线之间的水域； 

  (七)“上游禁航线”是指三峡水利枢纽上游距大坝轴线 2600

米(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49.1 公里)处作与大坝轴线的平行线(左岸

一侧至上游引航道右边线，右岸一侧至 175米水位水边线)； 

  (八)“下游禁航线”是指在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42.1公里(西陵

长江大桥)处作与水流方向的垂直线(左岸一侧至下游隔流堤，右

岸一侧至最高洪水位线)。 

 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3年 6月 15日起施行。 


